
新生保留入学资格

一、所需提交材料

1.保留入学资格申请书（由学生本人书写，落款手写签

名并按手印）；

2.录取通知书及复印件；

3.学生入伍通知书及复印件；

4.学生、家长身份证及复印件；

5.学生、家长户口本及复印件；

6.按不同类型需要提供下述材料：

（1）参军：《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

资格申请表》（该表由参军当地武装部下发，需加盖武装部

的红色公章，一式两份）；

（2）因病：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

（3）因其他原因：相关证明材料。

二、办理流程

学生填写《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保留入学资格审批单》，

经审批后，将所有材料原件交回教务处。

教务处审核后，开具保留入学资格证明。证明上联由教

务处留存，需学生本人签字；下联由学生本人留存，作为今

后入学凭证。

因参军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

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一式两份，其中一份由教务

处留存，另一份由学生交至当地武装部。



新生放弃入学资格

一、所需提交材料

1.申请书（学生本人签名，按手印）；

2.录取通知书及复印件；

3.学生、家长身份证及复印件；

4.学生、家长户口本及复印件；

5.相关原因佐证材料（例如因病、就业等原因，考入军

校者必须持军校录取通知书）。

二、办理流程

学生填写《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放弃入学资格审批单》，

经审批后，将所有材料原件交回教务处。

教务处审核后，开具放弃入学资格证明。证明上联由教

务处留存，需学生本人签字，下联由学生本人留存。



新生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后入学

一、所需提交材料

1.录取通知书及复印件；

2.学生身份证及复印件；

3.保留入学资格证明书；

4.按不同类型需要提供下述材料：

（1）因参军：退役证及复印件；

（2）因病：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康复证明诊断；

（3）因其他原因：相关证明材料。

二、办理流程

学生本人填写《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入学审批单》，领

导审批后，将所有材料原件交回教务处。审批单中“入学后

随何班上课”由所在学院负责学籍的老师填写并签字。教务

处审核后，开具相关证明。



退 学

一、所需提交材料

1.学生、家长身份证及复印件；

2.学生、家长户口本及复印件（家长页和学生页）。

二、办理流程

需要学生本人和家长（父亲或母亲）同时来校办理手

续。

学生本人领取并填写《长春大学旅游学院退学申请

书》、《长春大学旅游学院退学审批单》和《长春大学旅游

学院离校手续单》，申请书和审批单中需要签字和按手印的

地方不可由他人代替。领导审批后，将所有材料原件交回教

务处。

教务处审核后，开具退学证明。退学证明一式四联，

第一联由教务处留存，需学生本人签字；第二联由学生本人

留存，第三联由学工处留存，学生领取档案所用；第四联由

保卫处留存，由学生交至保卫处。

注：离校手续单按顺序签字盖章，其办理过程中需要回

到教务处核算该生“在校时间”和“教材费”，之后方可到

财务处办理相关事宜。办理补退费时，学生须将退学审批单

及离校手续单复印件交至财务处。



休 学

一、所需提交材料

1.学生、家长身份证及复印件；

2.学生、家长户口本及复印件（家长页和学生页）；

3.按不同类型，需提供下属材料：

（1）因病：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

（2）经济困难：贫困证明；

（3）创业：工商部门或税务部门证明。

二、办理流程

需要学生本人和家长（父亲或母亲）同时来校办理手

续。

学生本人填写《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休学申请书》和《长

春大学旅游学院休学审批单》，申请书和审批单需要签字和

按手印的地方不可由他人代替。领导审批后，将所有材料原

件交回教务处。

教务处审核后，教务处开具休学证明。证明一式二联，

上联由教务处留存，需学生本人签字；下联由学生本人留存，

复学时教务处查验并收回。



复 学

一、所需提交材料

1. 学生身份证及复印件；

2. 休学证明书（或保留学籍证明书）；

3. 按不同类型需要提供下述材料：

（1）因病：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康复证明诊断；

（2）参军：退役证及复印件。

二、办理流程

学生填写《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复学申请书》和《长春大

学旅游学院复学审批单》，领导审批后，将所有材料原件交

回教务处。

审批单中“复学后随何班上课”由所在学院负责学籍的

老师填写并签字。教务处审核后，开具相关证明。



在校生参军保留学籍

一、所需提交材料

1. 入伍通知书及复印件；

2. 学生、家长身份证及复印件；

3. 学生、家长户口本及户口本复印件（家长页和学

生页）。

二、办理流程

需要学生本人和家长（父亲或母亲）同时来校办理手续。

学生本人填写《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保留学籍申请书》和《长

春大学旅游学院保留学籍审批单》，申请书和审批单需要签

字和按手印的地方不可由他人代替。领导审批后，将所有材

料原件交回教务处。

教务处审核后，教务处开具保留学籍证明。证明一式二

联，上联由教务处留存，需学生本人签字；下联由学生本人

留存，复学时教务处查验并收回。



转 专 业

申请转专业者须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结束前内提出书

面申请，根据该生实际情况，所在学院和教务处在第二学年

开学后一周内审核其成绩（经补考后一年的总成绩）及相关

证明材料，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后，填写《长春大学旅游

学院专业调整审批单》及《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专业调整成绩

登记表》，经领导签字后将所有材料交回教务处。教务处审

核后按照规定流程进行校内公示，公示期结束无异议发红头

文件后，该生方可转入新专业新班级学习。（对于 2017 级

新学生试用）

2018 级学生执行长大旅教字【2018】14 号文件，《长

春大学旅游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



转 学

一、所需提交材料

1.学生转学申请书（打印版，落款手写签名）；

2.学生在校表现证明（有无违纪，是否达到退学标准）；

3.因患病需要转学的学生，需提供经转出学校、拟转

入学校指定医院的诊断证明（一般是二级甲等以上医院）；

4.因特殊困难等情况需转学者，需提供相关部门出具

的确有特殊困难证明；

5.载有该生信息的省级招生部门录取新生名册复印

件、拟转入专业当年相同生源地录取最低分学生的省级招生

部门录取新生名册复印件，均需要加盖学校招生部门公章；

6.转学申请（确认）表等（一式五联或四联）；

7.转出学校校内公示材料及结果（需附校内网站公示截

图）；

8. 转入学校校内公示材料及结果（需附校内网站公示

截图）；

9.转出学校同意该生转出的校发红头文件；

10.转入学校同意该生转入的校发红头文件；

11.转入学校关于该生转学事宜的校长办公会会议纪

要；

12.学生成绩单；

13．学生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14.学生户口本及复印件；

上述所有材料需要原件一式三份，除 3、4外均需加盖

学校公章。

二、办理流程

学生提出书面申请，各学院初审上述材料，校教务处

严格审核转学条件及相关证明。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同意

转出或转入后，将学生名单等表决情况如实记入会议纪要，

然后进行校内公示，公示期结束无异议由校长签署转学意见

（含转出函或接收函）。教务处审核所有材料，报省教育厅

审核备案后，学生方可转出或转入。


